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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评估机构：哈尔滨金石矿产开采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评估委托人：伊春市国土资源局;

评估对象：黑龙江省双丰林业局燕安经营所建筑用闪长岩石料矿采矿权;

评估目的：伊春市国土资源局拟以挂牌方式出让黑龙江省双丰林业局燕安经营

所建筑用闪长岩石料矿采矿权，受伊春市国土资源局委托，对黑龙江省双丰林业局

燕安经营所建筑用闪长岩石料矿采矿权进行评估，为伊春市国土资源局挂牌出让黑

龙江省双丰林业局燕安经营所建筑用闪长岩石料矿采矿权提供底价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17 年 6 月 30 日;

评估方法：收入权益法;

评估参数：黑龙江省双丰林业局燕安经营所建筑用闪长岩石料矿采矿权截止到

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333）18.4729 万立方米（建筑用闪长岩），可采资源

储量 17.9178 万立方米，设计生产能力 5万立方米/年，采矿回采率 97%，评估计算

的服务年限 3.58 年，产品为建筑用闪长岩石料，产品销售价格 30 元/立方米（含税），

采矿权权益系数 4.3%，折现率 8%。

评估结果：经评估人员尽职调查和当地市场分析，按照采矿权评估的原则和程

序，选取适当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评定估算，确定“黑龙江省双丰林业局燕

安经营所建筑用闪长岩石料矿采矿权”的评估价值为 17.01 万元人民币，大写人民

币壹拾柒万零壹佰元整。

评估有关事项说明：

评估结论的有效期为一年，即从评估基准之日起一年内有效。超过一年，此评

估结果无效，需重新进行评估。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为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以及报送主管机关审查而

作，评估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未经委托方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或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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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依据法律须公开的情形外，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在任何公开的媒体

上。

重要提示：

以上内容摘自黑龙江省双丰林业局燕安经营所建筑用闪长岩石料矿采矿权评

估报告书，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该采矿权评估报告书全文。

法定代表人：王仪杰

项目负责人：张健燕

矿业权评估师：王仪杰 张健燕

哈尔滨金石矿产开采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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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金石矿产开采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受伊春市国土资源局的委托，根据国家

有关采矿权评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采矿权

评估方法，对“黑龙江省双丰林业局燕安经营所建筑用闪长岩石料矿采矿权”进行

评估。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黑龙江省双丰林业局燕

安经营所建筑用闪长岩石料矿采矿权”进行了尽职调查和评定估算，对委托评估的

“黑龙江省双丰林业局燕安经营所建筑用闪长岩石料矿采矿权”在 2017 年 6 月 30

日所表现的评估价值做出了公允反映。现将有关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详细报告如

下：

1、矿业权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哈尔滨金石矿产开采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哈尔滨经开区南岗集中区红旗大街 168 号三楼

法定代表人：王仪杰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2]017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99086039167F（1-1）

2、评估委托人

评估委托人：伊春市国土资源局

3、采矿权出让人

采矿权出让人：伊春市国土资源局

4、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项目评估对象为：黑龙江省双丰林业局燕安经营所建筑用闪长岩石料矿采矿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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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范围：根据《矿业权价款评估委托合同书》（铁国土资矿评合字［2017］

第 1号），本采矿权评估范围如下（1980 西安坐标系）:

燕安经营所建筑用闪长岩石料矿矿区范围坐标表

拐点
直角坐标

X Y

1 5166794.00 43429382.00

2 5166903.00 43429388.00

3 5166902.00 43429506.00

4 5166787.00 43429531.00

开采标高：305 米至 270 米

矿区面积：0.014914 平方公里。

本项目为拟设立采矿权，以往未进行过采矿权评估。

黑龙江省第六地质勘察院对本矿区范围内资源储量进行了储量核实，并由伊春

市国土资源局评审备案。本次即针对核实矿区范围内评审备案的资源储量进行评

估。

5、评估目的

伊春市国土资源局拟以挂牌方式出让黑龙江省双丰林业局燕安经营所建筑用

闪长岩石料矿采矿权，受伊春市国土资源局委托，对黑龙江省双丰林业局燕安经营

所建筑用闪长岩石料矿采矿权进行评估，为伊春市国土资源局挂牌出让黑龙江省双

丰林业局燕安经营所建筑用闪长岩石料矿采矿权提供底价参考意见。

6、评估基准日

根据《确定评估基准日指导意见》（CMVS30200-2008），结合本项目所涉及的评

估目的、经济行为以及《矿业权价款评估委托合同书》（铁国土资矿评合字［2017］

第 1 号），本采矿权评估项目的评估基准日确定为 2017 年 6 月 30 日。本评估报告

中所采用的一切计量和计价标准，均为该基准日客观有效标准。

7、评估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2）《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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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

（4）《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

（5）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土资源

部国土资发[2008]174 号）；

（6）《国土资源部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公告》（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8

年第 6号）及《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2008）；

（7）《国土资源部关于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的公告》（国土资源部公

告 2008 年第 7号）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8）《伊春市国土资源局采矿权价款评估委托书》（2017 年 7 月 7 日）；

（9）《矿业权价款评估委托合同书》（铁国土资矿评合字［2017］第 1号）；

（10）《关于委托做采矿权价款评估相关工作的请示》（铁力市国土资源局

2017 年 6 月 27 日）；

（11）《关于〈燕安经营所建筑用闪长岩石料矿〉的矿产资源储量备案证明的

报告》（伊国土资储备字[2017]20 号）；

（12）《〈燕安经营所建筑用闪长岩石料矿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

书》（伊储评字[2017]20 号）；

（13）《燕安经营所建筑用闪长岩石料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黑龙江省第六

地质勘察院 2017 年 6 月）；

（14）《燕安经营所建筑用闪长岩石料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黑龙江省

第六地质勘察院 2017 年 6 月）及其评审认定书（编号 2017-17）；

（15）评估委托单位提供的有关资料及评估人员收集的其它有关资料。

8、评估原则

（1）独立、客观、公正的基本原则；

（2）遵循贡献性、替代性、效用性和预期收益性原则；

（3）遵循矿业权与矿产资源相互依存的原则；

（4）尊重地质规律和资源经济规律的原则；

（5）遵守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规范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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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评估过程

（1）2017 年 7 月 7 日以公开摇号方式被伊春市国土资源局选择为承担本项目

的评估机构，接受伊春市国土资源局委托，与铁力市国土资源局签订《矿业权价款

评估委托合同书》，本公司组成评估小组，了解并核实采矿权相关情况。

（2）2017 年 7 月 7 日，收集评估所需的资料，同时对收集的资料进行分析、

归纳、整理，确定评估方案，选取评估参数，进行采矿权价值评定估算。

（3）2017 年 7 月 8-12 日，编写采矿权评估报告，提交评估报告初稿并与委托

人交换意见。

（4）2017 年 7 月 13-18 日，评估委托人对相关的储量报告及开发方案进行调

整，提交相关报告最终稿。7月 19-20 日，我公司对评估报告进行必要的修改、润

色、印制，并进行内部审核，最后形成正式评估报告书文本，于 2017 年 7 月 21 日

提交正式评估报告书，同时整理评估工作底稿并归档。

10、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概况

10.1 矿区位置与交通

双丰林业局燕安经营所建筑用闪长岩石料矿位于距燕安经营所东约 0.1 公里

处，行政区划隶属于伊春市铁力市管辖。矿区中心坐标：东经 128°04′43″、北

纬 46°37′58″。有公路及砂石路通往矿区，交通便利。

10.2 矿区自然地理、经济概况

矿区位于伊春—延寿地槽褶皱系，属丘陵区，矿区海拔 350-260m，地势北低南

高，地形坡度 15°-20°，地面高差较大，矿区土地现状为次生林地。

矿区属中温带大陆季风气候，冬季气候严寒而干燥，风力较大；夏季温热湿润，

雨量充沛，风力较小；春秋两季非常短促。年平均气温 3.7℃，1 月份平均气温

-18.1℃，7月份平均气温 21.8℃。全年平均降水量 468.9mm，降水主要集中在 7-8

月份。区霜期 142 天左右，冻土深度 1.70-1.85m。受季风和地形影响，全年盛行西

风和西南风。

该区以林业为主，山区森林实行采育结合，林业有了一定的发展。林区原生林以柞、

桦、松木及灌乔木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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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地质工作概况

1969 年，黑龙江省地质局区域地质测量队在区内进行 1：20 万区域地质测量工

作，提交了 1：20 万区域地质测量报告；

2017 年 6 月，黑龙江省第六地质勘察院提交了《燕安经营所建筑用闪长岩石料

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该报告于 2017 年 6月 26日由伊春市国土资源局评审备案。

10.4 评估区地质概况

10.4.1 矿区地质概况

1）矿区大地构造位于伊春—延寿地槽褶皱系，五星—关松镇中间隆起带南端

西侧，该区大面积出露燕山中期闪长岩，呈岩株状产出。

10.4.2. 矿体特征

根据岩石出露形态、地形、地貌特征，开采范围、标高、综合因素等，确定矿

体的开采范围：矿体宽 113 米、长 149 米、厚 20.2 米。矿体上部近地表处风化强

烈，破碎带较多，矿体中部和下部淋蚀、风化程度轻微，破碎带较少，矿体为条带

状。

10.4.3 矿石特征

矿石为灰色、杂色相掺，致密块状构造，中—细粒结构，碱性长石粒度小于 5mm，

常包裹角闪石及黑云母，含量 10-20%；斜长石包裹角闪石粒度 2-3mm，含量 35-55%；

石英含量 10-25%；黑云母和角闪石含量 10-15%，以及副矿物磁铁矿等。

10.4.4 矿石质量

矿石为新鲜的闪长岩，致密坚硬，完整性较好，多年来一直被当地的建筑市场

用作普通的建筑石料。一般物理特征：压缩强度 130-20MPa（干）或 100-160MPa（湿），

抗弯强度为 10-25MPa，体积密度 2.85-3.00g/cm
3
,吸水率 0.4%。

10.4.5 矿石放射性特征

矿石放射性强度低，变化稳定，符合《GB6566—86 建筑材料放射性卫生标准》

要求，内照射指数和外照射指数均≤1.0，无放射性污染问题。

10.4.6 矿石化学成分

矿石的化学成分：SiO2、Na2O、K2O、FeO、Fe2O3、CaO、Al2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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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7 矿石风化特征

矿石风化后成松散粒状，颜色灰白或黄色。

10.4.7 矿石自然类型和品级

矿石自然类型为闪长岩类，工业类型为普通建筑用石，主要用于普通民用建筑，

矿石不分品级。

10.4.8 矿体围岩

矿体上部围岩主要是第四系坡积层及岩石本身风化产物，侧部、下部依然为闪

长岩，没发现有脉岩侵入。距地表 1-2 米为风化破碎，2米以下岩石完整，致密坚

硬，完整性较好，属工程地质稳定型。

10.5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10.5.1 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位于丘陵沟谷地貌区，海拔高度 340-260 米，矿山处于山脊地带，坡度 15°

-20°左右，矿区含水层主要为第四纪坡积及冲积物孔隙水及基岩裂隙水。第四纪

分布矿区上部，节理裂隙发育但含水微弱。上述含水层的水量均受大气降水补给的

影响，PH 值为 6.7-7.5，总硬度为 2.11-5.32mmol/L，矿化度为 0.183-0.389g/L，

水化学类型为 HCO3-Ca 型，属中性低矿化淡水。基岩风化裂隙含水层厚度变化大致

随地形变化，下部为隔水层，地下水埋深为 45 米，最低开采标高位于当地侵蚀基

准面之上，地形有利于排水。本矿床本身含水性较弱，且受大气降水渗入补给，属

水文地质条件简单矿床。

10.5.2 工程地质条件

矿区出露的闪长岩具块状构造，基岩风化强度由地表至地下为强风化—弱风

化，强风化层较薄，以弱风化为主。节理较发育，裂隙发育一般，矿体覆盖层平均

厚度不大，可露天开采。岩石坚硬、构造简单，稳固性好，无不良工程地质问题。

10.5.3 环境地质条件

矿区地处地震烈度 6度地震活动稳定区，矿区及外围无火山、地震活动。历史

上无山洪、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

矿区地处丘陵沟谷地貌区，由于矿山开采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破坏现有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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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植被情况和生态环境，并产生粉尘、飞石、废气、噪音等，对环境、地表水形

成污染，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护环境。但其危险性小，且易于防治，属地质环

境影响一般区。

10.6 矿山开发利用现状

本项目为拟新设立采矿权，未进行开发建设。

11、评估方法

根据《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12100-2008）之规定，鉴于黑龙江省双

丰林业局燕安经营所建筑用闪长岩石料矿采矿权具有一定的资源储量，在产能稳

定，销售正常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的获利能力；但由于该采矿权的资源储量较少，

属于小型矿山，服务年限较短，开采方法简单。因此，确定本项目评估采用收入权

益法。其计算公式为：

 
K

i t 





]
1
1

1
t

n

t
[SIP

式中：P—矿业权评估价值；

SIt —年销售收入；

K —采矿权权益系数；

i—折现率；

t—年序号（t=1,2,3,…,n）；

n—评估计算年限。

12、技术经济参数的选取依据

本次评估技术经济参数主要依据《关于〈燕安经营所建筑用闪长岩石料矿〉的

矿产资源储量备案证明的报告》（伊国土资储备字[2017]20 号）及《〈燕安经营所建

筑用闪长岩石料矿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伊储评字[2017]20 号）、

《燕安经营所建筑用闪长岩石料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黑龙江省第六地质勘察

院 2017年6月）、《燕安经营所建筑用闪长岩石料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黑龙

江省第六地质勘察院 2017 年 6 月）及《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评估参数

确定指导意见》以及评估人员收集掌握的资料。

12.1 对《燕安经营所建筑用闪长岩石料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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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安经营所建筑用闪长岩石料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由具固体矿产勘查甲

级资质的黑龙江省第六地质勘察院于 2017 年 6 月提交。核实报告通过搜集前期地

质成果资料、实地观测、综合整理编制而成，叙述了工作区地质、矿产特征；阐述

了矿石特征、矿石质量、矿石类型和矿体围岩；基本查明矿床开采技术条件；采用

水平投影与地质块段法估算资源储量正确，确定的资源储量类型合理，资源/储量

估算结果可信。该报告通过了伊春市国土资源局的评审，且由伊春市国土资源局备

案，可以做为本次评估的参考依据。

12.2 对《燕安经营所建筑用闪长岩石料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的评述

《燕安经营所建筑用闪长岩石料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以下简称开发方

案）由具固体矿产勘查甲级资质的黑龙江省第六地质勘察院于 2017 年 6 月提交。

开发方案设计年生产能力为 5万立方米；产品方案设计为建筑用闪长岩石料；采矿

方法为露天开采、中深孔爆破采矿法；公路开拓，汽车运输；设计矿山地质储量

18.4729 万立方米，回采率 97%，服务年限 3.6 年。

评估人员经过对比分析后认为，该开发方案基本符合《关于加强对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方案审查的通知》（国土资发[1999]98 号）规定要求，且通过了伊春市国土

资源局的评审认定，可以作为本次评估技术经济参数的选取依据。

13、技术参数的选取和计算

13.1 保有资源储量

根据《关于〈燕安经营所建筑用闪长岩石料矿〉的矿产资源储量备案证明的报

告》（伊国土资储备字[2017]20 号）及《〈燕安经营所建筑用闪长岩石料矿矿产资源

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伊储评字[2017]20 号），截止到评审基准日 2017 年

6 月 26 日，评估区范围内保有建筑用闪长岩矿石资源储量（333）18.4729 万立方

米。

本项目为拟新设立矿权，未动用资源储量，评审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即为评估

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本次评估确定，截止到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评估

对象保有资源储量建筑用闪长岩矿石量（333）18.4729 万立方米。

13.2 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根据《矿业权价款评估应用指南》（CMVS 20100-2008），简单勘查或调查即可



黑龙江省双丰林业局燕安经营所建筑用闪长岩石料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

评估机构：哈尔滨金石矿产开采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哈尔滨市红旗大街 168 号三楼
电 话： 0451—87003061 传 真：0451—87003064 邮编：150090

9

达到矿山建设和开采要求的无风险的地表出露矿产（建筑材料类矿产等），估算的

内蕴经济资源量（333）均视为经济基础储量（111b）或（122b），全部参与评估计

算。因此，评估基准日黑龙江省双丰林业局燕安经营所建筑用闪长岩石料矿采矿权

评估利用建筑用闪长岩矿石资源储量为 18.4729 万立方米。

13.3 采矿方法

根据《开发方案》，采矿方法为露天开采，公路开拓，汽车运输。采用露天开

采分层、分台阶推进的开采方式，先用人工或机械方法将地表上部腐植土和风化细

砂剥离，接近矿体后用凿岩机穿孔装药爆破；汽车运输至破碎场地按所需规格进行

破碎。最低开采标高 270m、最低底盘宽度 40m、台阶边坡坡面角 70°、采场最终边

坡角为 60°。

13.4 产品方案

根据《核实报告》及《开发方案》，该石料场的产品为建筑用闪长岩石料，主

要用于普通民用建筑。评估确定黑龙江省双丰林业局燕安经营所建筑用闪长岩石料

矿生产的矿产品为建筑用闪长岩石料。

13.5 采矿回采率

根据《开发方案》，采矿回采率 97%、损失率为 3%，因此，本次评估采矿回采

率按 97%计。

13.6 可采储量

评估用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回采率

根据《开发方案》，本项目无设计损失量。

可采储量=18.4729×97%=17.9187（万立方米）

13.7 生产规模和矿山服务年限

13.7.1 生产规模

根据《开发方案》，黑龙江省双丰林业局燕安经营所建筑用闪长岩石料矿采矿

权设计生产能力为 5万立方米/年，本次评估确定生产能力（A）为 5万立方米/年。

13.7.2 矿山服务年限

根据矿山可采资源储量，生产能力和服务年限之间的关系，确定矿山服务年限，

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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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T

其中：

A－－矿山生产能力

Q－－可采储量

T－－合理的矿山服务年限

本项目的可采储量（Q）为 17.9187 万立方米；生产能力（A）为 5 万立方米/

年。

将相关的数据代入上式，计算出黑龙江省双丰林业局燕安经营所建筑用闪长岩

石料矿采矿权的合理服务年限为：

T=17.9187÷5=3.58（年）

本次评估确定黑龙江省双丰林业局燕安经营所建筑用闪长岩石料矿采矿权合

理服务年限为 3年 7个月。按照所确定的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计算，该评

估项目的评估计算期为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

14、经济参数的选取和计算

14.1 销售收入

黑龙江省双丰林业局燕安经营所建筑用闪长岩石料矿采矿权的产品为建筑用

闪长岩矿石，假定该矿生产的产品当年全部销售，则销售收入的计算公式为：

销售收入=∑原矿年产量×销售价格

14.2 产品销售价格

参照《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产品销售价格应根

据产品类型、产品质量和销售条件，一般采用当地价格口径确定。根据《开发方案》，

燕安经营所建筑用闪长岩石料矿开采的矿产品为建筑用闪长岩，用于普通民用建

筑，产品含税销售价格为 30 元/立方米，因此，本次评估根据《开发方案》确定产

品含税销售价格为 30 元/立方米，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25.64 元/立方米（30/1.17）。

14.3 销售量

评估假定本次评估采矿权生产的产品当期全部销售，则年销售矿石量为 10 万立

方米。

14.4 年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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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销售收入＝年销售量×销售价格

以满负荷正常生产年为例：

年销售收入＝30.00/1.17×5＝128.21（万元）

销售收入计算详见附表。

14.5 采矿权权益系数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建筑材料矿产采矿

权权益系数取值范围为 3.5-4.5%。该矿山地质构造简单，矿床埋藏较浅，为露天开

采，开采技术条件较简单，采矿权权益系数应在中等偏高范围内取值，本次评估综

合考虑以上因素，并结合当地矿业权出让市场实际，本项目采矿权权益系数取 4.3%。

14.6 折现率

根据国土资源部 2006 年第 18 号《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

改方案〉的公告》，凡涉及国家收取矿业权价款的评估，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

的探矿权及（申请）采矿权评估折现率取 8%，地质勘查程度为详查及以下的探矿权

评估折现率取 9%，本项目为采矿权出让项目，因此本项目的折现率取 8%。

15、评估结论

本公司评估人员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依靠科

学的评估程序，选用合理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认真评定估算，确定“黑龙

江省双丰林业局燕安经营所建筑用闪长岩石料矿采矿权”评估价值为 17.01 万元人

民币，大写人民币壹拾柒万零壹佰元整。

估算过程详见附表。

16、评估有关问题的说明

16.1 评估结论有效期

本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2017 年 6 月 30 日，按现行法规规定，本评估结论使用有

效期为一年，即从评估基准日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如果使用本评估结论的时间超过

评估结论有效期，本公司对应用此评估结论对有关方面造成的损失不负任何责任。

在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间内如果采矿权所依附的矿产资源储量发生明显变化，

或者由于矿山扩大生产规模而追加投资随之造成采矿权价值发生明显变化，委托人

可委托本评估公司按原评估方法对原评估价值进行相应调整；如果本项目评估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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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有关价格标准或税费标准发生不可抗逆的变化，并对评估结论产生明显影响

时，委托人应及时委托本评估公司重新确定采矿权评估价值。

16.2 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

本项目自评估基准日至评估报告日期间，未发生影响评估结论的调整事项。

16.3 评估结论有效的其他条件

本项目评估结论是以特定的评估目的为前提，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技

术经济资料，并在特定的假设条件下确定的采矿权价值，评估中没有考虑将采矿权

用于其他目的可能对采矿权价值所带来的影响，也未考虑其他不可抗力可能对其造

成的影响。如果上述前提条件发生变化，本评估结论将随之发生变化而失去效力。

16.4 评估结论的使用范围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用于此次评估所涉及的特定评估目的和呈送采矿权评

估主管部门审查使用。未经委托人许可，本公司不会向任何单位、个人提供和公开。

本评估报告书的所有权属于委托人。

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本评估公司的同意，矿业

权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本评估报告书的复印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16.5 其他责任划分

我们只对本项目评估结论本身是否合乎执业规范要求负责,而不对资产业务定

价决策负责,本项目评估结论是根据本次特定的评估目的而得出的,不得用于其他

目的。

17、评估假设条件

17.1 本项目拟定的未来矿山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结构保持不变且持续

经营；

17.2 国家产业、金融、财税政策在预测期内无重大变化；

17.3 以现阶段采矿技术水平为基准；

17.4 市场供需水平基本保持不变。

18、评估报告日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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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评估机构和评估责任人

法定代表人：王仪杰

项目负责人：张健燕

矿业权评估师：王仪杰 张健燕

评估人员：王仪杰：（矿业权评估师/地质高级工程师）

金京南：（矿业权评估师/地质高级工程师）

张健燕:（矿业权评估师/采矿高级工程师）

报告复核人：王仪杰 （矿业权评估师/地质高级工程师）

哈尔滨金石矿产开采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